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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实质是人类对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风险和食品安全风险的忍耐力

评价标准。作为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基因生物安全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特征,转基因生物安

全的科学本质在于通过风险分析与评价,利用各种手段降低、消除转基因生物可能造成的风险。在转基因生物

安全管理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价值———转基因生物安全价值的需求,须尽快修正和弥

补现有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立法之负面效应与不足,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制定必须以人本主义为价值理念,

以社会秩序为价值定位,以公共安全为价值追求。

关键词暋转基因生物安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价值理念;价值定位;价值追求

中图分类号:D920.1暋暋文献标识码:A暋暋文章编号:1008飊3456(2012)03飊0009飊05

暋暋工业文明之前,法律对安全价值的追求层次局

限于保障一般的财产安全和交易安全,建立在维护

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以实现个体安全为诉求。进入

生态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类逐渐认识到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的巨大危害,开始重视生态安全的价

值,追求人类整体的公共安全。在农业科技领域,发
端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转基因生物技术迅猛发

展,并在农业生产中得到迅速的推广和运用。然而,
这一技术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影响,再加上不

同国家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程度的不均衡,以及应

对转基因生物风险能力的差异,造成不同国家和地

区对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的态度大相径庭。转基因

生物“安全事件暠备受争议。无论“安全事件暠真实与

否,也无论争议结果如何,转基因生物技术已经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这些争议和事件所

反映的人们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关注不容忽视,并
直接体现了人类对公共安全的价值追求。而国家作

为人民权益的保障者和实现者,在转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

价值———转基因生物安全价值的需求,须尽快修正

和弥补现有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立法的负面效应与

不足,提高转基因生物安全行政管理之效率与水平,

降低私权主体依靠个人力量实现自我安全保护的高

昂成本,建立一种无论于国还是于民都是成本低、效
率高、效果好的监管与保护机制。转基因生物安全

法就是要将这种新的安全价值观延伸到生物安全与

生物技术发展的关系中,将生物技术的发展放到整

个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去讨论。任何一部法律

的制定都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理念、价值定位和价

值追求,对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而言,研究并深入

探讨其价值理念、价值定位和价值追求,对于更好地

推进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和确保生物技术的有序运

用将有重要意义。

暋暋一、转基因生物安全:概念、特征及

本质

暋暋1.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基本内涵

安全是针对风险、危险、威胁而言的。转基因生

物安全的实质是人类对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生态

环境风险和食品安全风险的忍耐力的评价标准。任

何一种技术及其产品的释放都有威胁环境和人类健

康的可能,转基因生物亦然。转基因生物安全并不

是一种绝对的安全,而是一种相对的安全,即转基因

生物的环境释放,包括转基因产品的市场投放,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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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可控、可
以忍受的,不会威胁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健康生

存与发展。这样一种安全、可控、可忍受的状态,便
可称为转基因生物安全。

2.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特征

转基因生物安全作为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其独特性,表征为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3
个方面。整体性特征是指生态环境是作为一个统一

的有机整体而客观存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作为生

态环境安全的一部分,必须放在整个环境生态系统

中进行考虑,否则人们可能将会整体遭受基因污染

的灾难。不可逆性是指由于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抑

或容纳、化解能力是有限的,在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

领域,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实施可能产生的基因污

染问题,即因为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种植而可能导

致的转殖基因的转移、增殖和扩散可能对生态环境

造成破坏,而这种破坏按照现有的技术是难以恢复

的,或者恢复的时间长、成本巨大,具有较大的不可

逆转或难以逆转性。转基因生物安全的长期性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过

程的长期性。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贯穿转基因

生物从实验研究到环境释放、市场释放以及进入人

类食物链的整个过程。二是转基因生物安全构成要

素形成的长期性,即转基因生物安全是一种动态、面
广、综合的安全状态,其组成和维持要素是多样的,
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是一个纷繁复杂、长期的

过程。三是转基因生物安全事件的发生造成危害后

果后恢复原状的长期性。

3.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本质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本质是对转基因生物风险的

控制。转基因生物的风险一般包括生态环境风险和

食品安全风险2个方面。转基因生物的风险性表明

了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运用对自然环境及人类社会造

成危害的概率和后果。而对转基因生物风险的管理

主要通过风险预防和风险控制2种途径来实现。相

对而言,风险控制更多地考虑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突发

事件可能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更多地体现为

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被动性和消极性;而风险预

防可以说是转基因生物风险管理的核心,它是对转基

因生物风险积极、主动的管理。通过风险分析和评

价,可以事先明确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威胁因子的组

成,它们是怎样形成、如何起作用、制约因素有哪些,
以及人类可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和适应策略。转基

因生物的风险预防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够积极有效

地保障转基因生物安全。因此,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科

学本质在于通过风险分析与评价,利用各种手段降

低、消除转基因生物可能造成的风险。

暋暋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价值理念:
以人为本

暋暋价值理念是立法的核心问题之一,转基因生物

安全法的价值理念是指转基因生物安全法所追求的

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与方式之所依,这种价值目

标和价值追求是理想化的,只有通过具体的转基因

生物安全法律制度和机制的运行和实施才能得以释

放和实现。作为统领整个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根本

观念和全局性观念抑或理想追求,它体现了转基因

生物安全法对生物技术发展与自然环境安全和社会

安全的终极关怀,不仅仅是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法

律之维,更是道德之维、伦理之维。同时,理论反作

用于实践,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

理性认知形态,来源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多年运

行和监管的实践经验,其明确界定必将反作用于执

法和司法实践。但是,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价值理

念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即使来源于实践的价值

理念亦然,如何保证价值理念的择优选择,直接决定

着转基因生物安全具体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优化

及执行成效。因而,价值理念的确定,是转基因生物

安全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
以人为本原属于人本主义的范畴。一般认为,

人本主义是个哲学上的概念,指的是抽取人的具体

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仅把人看作是一种生物学意

义上的存在的哲学学说[1]。这是费尔巴哈关于生物

学人本主义的定义,但实际上人本主义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的内涵和理论是有很大差异的。早期的人本

主义具有很大的理性色彩,将知识作为人的根本,确
立了人的理性权威。如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

的尺度暠的命题,柏拉图信奉“人是理性的动物暠的观

点。而到了近代,人本主义以科学为发展后盾,“知
识就是力量暠“人为自然立法暠等口号不断提出,理性

人本主义形成。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本主义逐渐

系统化为一种具体的哲学理论。当人本主义思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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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现代,西方学者又开始转向宣扬非理性主义,否
定理性,夸大人的非理性,将非理性作为人的本质。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理性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人

本主义又呈现出合流的趋势[2]。尽管各个历史时期

人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理论构成也存在差异,但
它们都倡导一种人文精神或人本精神,并且把这种

精神涉及到人、社会、自然等多个领域,重视人的作

用和价值,这便是“以人为本暠。
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应用于生产活

动的过程中,其主体是人,从横向层面看,既包括科

学家,也包括相关行政管理人员、育种者、农民和消

费者等,全社会的人都包含在内;从纵向层面看,无
论是当代人还是未来的人亦都纳入其中。与此同

时,其最终目的所指向也是人———人的生存、发展、
利益的满足。这是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中坚持以人

为本原则的根据和宗旨之所在。而在转基因生物安

全立法中确立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就必须把人作

为其终极价值和精神归宿。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
一方面,要赋予人广泛的权利。必须明确,转基因生

物安全立法的根本目的不是限制转基因生物技术的

发展,不是阻止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更不是禁止科

学家从事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恰恰相反,其立法

的动机正是为了保护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

转基因生物技术健康发展。因此,转基因生物安全

立法要赋予人更广泛的权利,例如,赋予科技部、环
保部和商务部等更大、更多、更广的监管权力,明确

育种者、农民、消费者等主体的损害赔偿权等。另一

方面,必须保障人的权利的充分实现。法律在赋予

人权利的同时必须保障其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才有

实际的意义。因此,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须明确界

定各主体的权限、职责和义务,确保监督管理部门之

间的协调与合作,规定合理、得当、可行、有效的法律

责任。唯有此,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才能在转基因

生物安全法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彰显。

暋暋三、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价值定位:
社会秩序

暋暋法的价值定位是立法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课题

之一,它指的是法的具体制度设计所追求的终极目

标。法的价值定位贯穿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始终,是
法律制定、修改、解释的终极依据。作为法的精神和

灵魂,法的价值定位将在一部法律的所有具体制度

中得到体现和诠释,并且,该部法律所确定的所有规

则都将围绕它而展开,倘若其中的任何一个规则或

规定背离了法的价值定位,都应当被废弃或修改。
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立法应当首先解决其价值定位

问题。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作为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

基石之一,应当以社会秩序为其价值定位。
在法的众多价值中,秩序价值是对社会生活影

响最直接、最广泛、最基本的价值[3]。秩序的目的在

于和谐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

关系,从而使社会的稳步健康发展得以实现。社会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一方面,秩
序带来社会环境的安定性,另一方面,秩序赋予人们

行为的可预测性。社会秩序是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

本价值,“如果在一个国家的司法中,甚至连最低限

度的有序常规性都没有,那么人们就可以认为这个

国家没有法律。暠[4]社会秩序的首要内容是保障个人

的生存权利。人类只有在生存获得保障的前提下,
方能顺利开展其他社会活动和有效行使其他权利。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
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

会秩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前提。
社会秩序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是人类的财产权得到保

障。作为人类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财产权与个人

自由、权利的实现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密不可分

的关系。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稳定

和推动社会进步是不可或缺的。倘若个体的财产权

得不到保障,必然影响其人格、尊严的独立,进一步

造成个体受制于他人或组织的后果。社会秩序第三

个层面的内容是人类的发展权———个体和集体基于

持续而全面的发展需要而获取的发展机会均等和发

展利益共享的权利得以彰显和扩张。一方面,发展

权是人类社会中实现的,因而不能脱离人的本质;另
一方面,人的本质又离不开人的生存与发展。因而,
人只有获得这种权利,才能够真正与其他动物相区

分,成为社会上、法律上的人[5]。
作为现代生物技术核心的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运

用,能够缓解资源约束、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产品品

质、拓展农业功能,从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
对于保障人类生存权和财产权,进而为发展权的实

现奠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现有科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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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有限性,人们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可能存

在的潜在地威胁自然环境和人体安全———即危害现

有社会秩序———无论是社会经济的还是自然环境的

心存担忧,争论和恐惧不断出现,安定的社会秩序正

在被破坏,迫切需要法律的调控。在转基因生物技

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正是该社会秩序如此重要且

正在遭受破坏,所以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须以

保障人体健康和动植物、微生物安全,保护生态环境

为最终关怀,以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和运用,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重要目标,并
将社会秩序作为其根本的价值定位。只有如此,转
基因与非转基因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才会在转基因生

物安全法的指引、预测、教育、规范等作用下得以

维系。

暋暋四、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价值追求:
公共安全

暋暋法的价值是法能对主体产生意义的一种内在本

质属性,是主体需求的客观化或法律化[6]。任何一

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拉德勃

鲁赫曾指出:“法律是人创造的,只能根据人的理念

即创造的目的或价值来理解;法律又是一种文化现

象,即与价值有关的事实。暠[7]法律的多样造成立法

价值追求的多元,不同的法律其价值追求当然存在

差异,同一法律部门下的法律则一般具有同样的价

值追求。实际上,每个法律部门都调整某一特定的

社会现象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法律部门所调

整的社会关系都是不同的,尽管可能存在重合或者

交叉之处,同时,它们的调整方法也存在差异。例

如,一般认为,民法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

关系和财产关系,而刑法则调整国家和犯罪人之间

的刑事权利和刑事义务的关系,商法的主体同样是

平等主体,但调整的却是他们之间的商事关系或商

行为。由于调整内容和调整方法的不同,各个法律

部门在调整过程中所遵循的法律理念也存在较大差

异。例如,众所周知,民法以私法自治、权利本位为

其理念,构成民事法律制度和体系的结晶和灵魂;而
刑法则以人权保障理念、刑法谦抑理念和形式理性

理念等指导中国刑事法治建设[8]。基于上述两方面

的缘由,各个法律部门所追求的价值便不同,即使是

同一价值,对于该价值的效用期望和层次也可能存

在差异。此外,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价值体系都是

一个多元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其组成要素存在

变化、发展的可能。在法律部门确定后的一定时期

内,其价值体系会保持相对一段时间的稳定,但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由于法律价值的社

会历史性———必然造成法律价值的形式或内容也发

生变化,而这也是法律部门间出现融合或分立现象

的原由之一。尽管法的价值追求各异,但均以或明

或暗的方式显藏于各种法律制度之中,并通过具体

法律制度的实施和适用得以实现。
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应当以公共安全为价值追

求。公共安全一般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
康和财产的安全。公共安全的内容广泛,包含信息

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公共安全

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性要素,其维护和保障也是法治

国家必须承担的职责之一。在环境资源法的领域

内,法律必然要以公共安全作为其价值追求,转基因

生物安全法亦然。因为,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制度

安排本质是一种对公共秩序的安排,而公共秩序的

终极诉求便是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转基因生物安

全立法所确定的公共秩序所应达到的起码要求和最

低标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所追求的公共安全是指

在转基因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背

景下,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和完整性以及人

类的生命健康、伦理秩序、社会经济秩序仍处于一种

不受威胁和破坏的安全状态。它的内容是具有包容

性的,既包括生物多样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内

容,也包括食品安全、人类生命健康安全、国家经济

安全等内容。公共安全是世界各国转基因生物安全

立法普遍的价值追求,并已深入贯彻到各国的转基

因生物安全立法实践中。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

制定有自己的特色,但也必须以公共安全为根本的

价值追求。

参暋考暋文暋献

[1]暋黄楠森,杨寿堪.新编哲学大词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3:19.

[2]暋胡敏中.论人本主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4):62灢67.

[3]暋周旺生.论法律的秩序价值[J].法学家,2003(5):33灢40.

[4]暋[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9.

21



第3期 刘旭霞 等: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价值理念、价值定位与价值追求 暋

[5]暋黄东东.开发性移民之人权法解读[J].政治与法律,2006(1):

55灢59.
[6]暋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148,

[7]暋沈宗灵.拉德勃鲁赫的相对主义法学及其后期转变[J].社会科

学战线,1990(4):115灢121.
[8]暋陈兴良.当代中国的刑法理念[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8(3):136灢150.

Legislationof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Safety:ValuePhilosophy,
ValueOrientationandValuePursuit

LIUXu灢xia,ZHOUJin灢pei
(CollegeofHum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Theessenceof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ecurityisanevaluationstandardforhu灢
manstotolerateriskofecologicalenvironmentandriskoffoodsafetycausedbygeneticallymodifiedor灢
ganisms.Asanimportantpartoftheecologicalsafety,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ecurityhasthree
characteristics:integrity,noreversibilityandlong灢lasting.Andtheessenceofgeneticallymodifiedorgan灢
ismsafetyisthatpotentialrisksof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canbereducedandeliminatedthrough
riskanalysisandevaluationandothersortsofmethods.Sincesafetymanagementofgeneticallymodified
organismsisbecomingmoreandmoreserious,itisquiteessentialtoammendandmakeupthenegative
effectsandinadequatepartsoftheexistingsecuritylegislationof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assoon
aspossiblesoastomeetpeople'sdemandofpublicvalue灢thevalueof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afe灢
ty.Andlegislationof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afetyshouldsethumanismasitsvalueidea,social
orderasitsvalueorientationandpublicsafetyasitsvaluepursuit.

Keywords暋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security;legislationof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
security;idea;valueorientation;valuepur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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